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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21年5月14日以书面形

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1年5月28日在中国光大银行总行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13名，实际出席13名，其中，吴利军副董事长、曲亮董事因其他公务未能亲自出席，分别书面委托李晓鹏

董事长、姚仲友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姚威董事、刘冲董事、邵瑞庆独立董事、李引泉独立董事

以视频连线方式参会。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本行5名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李晓鹏董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2025年滚动战略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2025年资本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光大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以及相关事项授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光大理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光大理财）引入境外优秀资产管理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

如光大理财引入一名战略投资者， 该战略投资者认购光大理财新增注册资本后持股比例不超过15%；如

引入两名战略投资者，该等战略投资者认购光大理财新增注册资本后合计持股比例不超过20%。 光大理

财通过符合规定的产权交易所公开征集投资方后，增资价格与意向投资方协商确定或以投资方遴选的结

果为准。

董事会授权本行管理层在上述事项范围内根据有关监管规定，综合考虑各项因素，决定光大理财引

入战略投资者相关事项。

四、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优先股股息发放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本行于股息发放日按照发行条款向第一期优先股股东派发现金股息， 计息期间为2020

年6月25日至2021年6月24日，按照票面股息率4.45%计算，共计人民币8.90亿元（税前）。

五、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优先股股息发放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本行于股息发放日按照发行条款向第二期优先股股东派发现金股息， 计息期间为2020

年8月11日至2021年8月10日，按照票面股息率3.90%计算，共计人民币3.90亿元（税前）。

独立董事对上述第四、五项议案的独立意见：本行拟定的第一、二期优先股股息发放方案符合本行实

际情况和持续稳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利益情况。

六、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数据政策》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关于为关联法人重庆特斯联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0票，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李晓鹏、吴利军、付万军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八、关于为关联法人宝克（中国）测试设备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0票，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李晓鹏、吴利军、付万军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九、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0票，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李晓鹏、吴利军、付万军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十、关于为关联法人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0票，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李晓鹏、吴利军、付万军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十一、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绿色环保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0票，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李晓鹏、吴利军、付万军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上述第七至十一项议案已经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独立董事对上述第七至十一项议案公允性及内部审批程序履行情况的独立意见： 根据相关规定，上

述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并已依法履行

内部审批程序。

十二、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主要股东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将该报告报送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十三、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责任保险2021-2022续保方案及授权

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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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1年5月18日以书面形式

发出会议通知， 并于2021年5月28日在中国光大银行总行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9

名，实际出席9名，孙建伟监事因其他公务未能亲自出席，书面委托徐克顺监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

权，吴俊豪监事、王喆监事以视频连线方式参会。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卢鸿监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2025年滚动战略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2025年资本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数据政策》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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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简述交易风险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过去12个月及拟与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简称光大集

团）下属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约人民币42.36亿元（已披露的关联交易除外），将超过本行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绝对值的0.5%。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条件不优于本行现有其他非关联公司

的条件，为本行的正常业务，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关联交易概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行过去12个月及拟与光大集团下属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约人民币42.36亿元

（已披露的关联交易除外），将超过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0.5%。 具体如下：

1、为关联法人重庆特斯联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重庆特斯联）核定人民币3亿元综合授信额

度，授信品种为流动资金贷款，期限1年，担保方式：（1）以重庆特斯联自身或下属子公司拥有的非关联方

1年期以内的应收账款提供质押担保，质押率不超过80%；（2）以自有房产提供抵押担保；（3）以上担保

方式共同为本笔授信提供担保，代偿不分先后。

2、为关联法人宝克（中国）测试设备有限公司（简称宝克中国）核定人民币2,000万元综合授信额

度，其中非融资类保函1,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1,000万元，期限1年，由宝克（无锡）测试设备有限公司

（简称宝克无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为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光大控股）核定人民币20亿元债券包销额度，期限6个月，信用方

式。

4、为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嘉事堂药业）核定人民币15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授信品种为流

动资金贷款，期限24个月，由中国光大医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简称光大医疗健康）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5、为中国光大绿色环保有限公司（简称光大绿色环保）核定5亿港元授信额度（约合人民币4.16亿

元），期限5年，由光大绿色环保清洁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光大绿色清洁能源）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述关联交易应当予以披露。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过去12个月内本行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未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由于上述企业为本行控股股东光大集团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 根据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上述企业为本行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光大集团成立于1990年11月12日，企业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注册地北京，法定代表人李

晓鹏，注册资本人民币781亿元，经营范围：投资和管理金融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期货、

租赁、金银交易；资产管理；投资和管理非金融业。 截至2020�年末，光大集团总资产59,239.08亿元、净资

产6,120.07亿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2,502.22亿元、利润总额640.99亿元。

过去12个月内及拟与本行发生关联交易的光大集团下属企业（已披露的关联交易主体除外）的具体

情况如下：

1、重庆特斯联成立于2015年12月，实际控制人为光大集团，主营业务为以人工智能物联网（AIOT）

技术为核心，为政府、企业提供城市管理、人口管理、公共安全管理、环境与基础设施运营管理等多场景一

站式解决方案。 截至2020年末，重庆特斯联总资产43.85亿元，总负债12.97亿元，净资产30.88亿元。

2、宝克中国成立于2016年8月，实际控制人为光大集团，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汽车测试设备、测量仪

器、风力发电测试系统等。 截至2020年末，宝克中国总资产3.14亿元，总负债1.18亿元，净资产1.96亿元。

3、光大控股于1997年在香港成立，为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光大集团，主要开展跨境

资产管理及投资业务。 截至2020年末， 光大控股总资产969.74亿港元， 总负债475.42亿港元， 净资产

494.32亿港元。

4、嘉事堂药业成立于1997年4月，实际控制人为光大集团，2010年8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挂牌

上市,�主营业务为医药批发和零售。截至2020年末，嘉事堂药业总资产141.34亿元，总负债88.10亿元，净

资产53.24亿元。

5、光大绿色环保于2015年10月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于2017年5月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为控股公司，

无实质业务营运。 光大绿色环保及其附属公司专注于生物质综合利用、危废及固废处置、环境修复、光伏

发电及风电业务。 截至2020年末， 光大绿色环保总资产352.65亿港元， 总负债223.98亿港元， 净资产

128.67亿港元。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相关条件不优于本行其他同类业务；本行与上述关联方的

关联交易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行在过去12个月及拟与光大集团下属企业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已披露的关

联交易除外）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企业名称 交易额度 交易时间 担保方式

1 重庆特斯联 3亿 未发生 应收账款质押担保、自有房产抵押担保

2 宝克中国 2,000万 未发生 宝克无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 光大控股 20亿 未发生 不适用

4 嘉事堂药业 15亿 未发生 光大医疗健康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

光大绿色

环保

5亿港元

（约合人民币4.16亿）

未发生 光大绿色清洁能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行将按照对客户的一般商业条款与上述关联方签署具体协议。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行作为上市的商业银行，上述关联交易为本行的正常业务，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

大影响。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需经本行董事会关联

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报本行董事会审议批准。 上述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本行于2021年5月27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

审议同意将《关于为关联法人重庆特斯联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关

联法人宝克（中国）测试设备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控股有限

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关联法人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

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绿色环保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2021年5月28日，本行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了上述关联交易。本行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结

果为10票同意（关联董事李晓鹏、吴利军、付万军回避表决）。

参与表决的本行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法律

法规以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

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并对上述议案投赞成票。

七、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9日

附件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作为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提交2021年5月28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审议的《关于为关联法人重庆特斯联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关联

法人宝克（中国）测试设备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

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关联法人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和《关

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绿色环保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 进行了审阅， 事先了解了相关议案内

容，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

徐洪才 王立国 邵瑞庆 洪永淼 李引泉 韩复龄

附件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作为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提交2021年5月28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审议的《关于为关联法人重庆特斯联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关联

法人宝克（中国）测试设备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

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关联法人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和《关

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绿色环保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本行日常业务经营中的合理交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述关联交易遵

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本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2、上述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

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经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通过。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依法履行了内部审

批程序，决议合法、有效。

独立董事：

徐洪才 王立国 邵瑞庆 洪永淼 李引泉 韩复龄

附件3：

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摘要）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1年5月27日以

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出席:

李引泉 独立董事

徐洪才 独立董事

王立国 独立董事

邵瑞庆 独立董事

洪永淼 独立董事

委托出席:

冯 仑 独立董事

法定人数:

本次会议应出席委员6名，实际出席6名。 其中，冯仑委员因其他事务未能亲自出席，书面委托王立国

委员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出席本次会议的委员达到法定人数，符合《中国光大银行董事会关联

交易控制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规定。

会议决议:

一、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重庆特斯联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一致同意。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宝克（中国）测试设备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一致同意。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提交董事

会审议。

表决情况：一致同意。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提

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一致同意。

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绿色环保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提交

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一致同意。

股票代码：601818� � � � � � � �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1-033

转债代码：113011� � � � � � � � �转债简称：光大转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1

年

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前次债项评级：“AAA” 主体评级：“AAA” 评级展望：稳定

●本次债项评级：“AAA” 主体评级：“AAA” 评级展望：稳定

●根据本次评级结果，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光大转

债，代码113011）仍可作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质押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行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

任公司对本行2017年发行的“光大转债”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本行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A” ；“光大转债” 前次信用评级结果为“AAA” ；前次评级展望

为“稳定” ；评级机构为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评级时间为2020年5月27日。

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在对本行经营状况、行业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

础上， 于2021年5月26日出具了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2021）》，本次本行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A” ，评级展望维持“稳定” ；“光大转债” 信用评级结果

为“AAA” 。 本次评级结果较前次没有变化，“光大转债” 仍可作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质押券。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21）》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本行网站（www.cebbank.com）。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9日

股票代码：601818� � � � � �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1-034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任职资格获中国银保监会核

准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于近日收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银保

监会）下发的《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光大银行韩复龄任职资格的批复》（银保监复[2021]396号）。 中国银

保监会已于2021年5月25日核准韩复龄先生本行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

韩复龄先生简历详见本行于2020年12月2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本行网站（www.cebbank.com）的《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根据法律法规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冯仑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本

行独立董事职务，同时不再担任本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经冯仑先生确认，其与本行董事会无不

同意见，亦无任何与其离任有关的事项需要通知本行股东。

本行董事会谨此对冯仑先生在其任职期间对本行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对韩复龄先生的加入表

示欢迎。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00288� � � � � � � � � �证券简称：大恒科技 编号：临2021-021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诉讼二经法院调解结案，其他诉讼当事人签订和解协议且撤诉。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及中国大恒为原告

●涉案的金额：合计约2,521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诉讼二经法院调解，泰丰公司已向公司支付450万元，预

计将对本期净利润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具体影响金额以审计结果为准）。

一、本次诉讼情况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大恒科技” ）及控股子公司中国大恒（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大恒” ）因与昆山泰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丰公司” ）、昆山

宇通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通公司” ，与泰丰公司合称“被告” ）存在侵害商标权纠纷向江苏省南

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诉讼事实及诉讼请求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29日披露的《关于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临2021-003）。 其中：

序号 原告 被告

诉讼一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 昆山泰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诉讼二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泰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诉讼三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 昆山宇通电子有限公司

诉讼四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宇通电子有限公司

2021年3月25日，诉讼一、诉讼二、诉讼四由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移送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并立案（案号为（2021）苏05民初649号、641号、640号），2021年5月25日，诉讼三由江苏省南京

市中级人民法院移送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并立案（案号为（2021）苏0583民初12466号）。

二、诉讼进展情况

（一）2021年5月27日，公司及中国大恒与被告签订《和解协议》，即被告为获得谅解，同意一次性

就本次诉讼涉及的侵害商标权行为向公司及中国大恒支付商标使用损失款450万元，被告应在《和解协

议》生效之日起3日内支付450万元的商标使用损失款至指定收款账户。 同时约定，《和解协议》所提及

的商标使用损失款由泰丰公司支付至大恒科技指定收款账户， 且该支付事宜由大恒科技与泰丰公司在

（2021）苏05民初641号案（诉讼二）中通过民事调解书的形式予以确认，另外三个诉讼案件（诉讼一、

诉讼三、诉讼四）由公司及中国大恒分别向相关法院申请撤诉处理。

（二）同日，公司收到关于诉讼二的《民事调解书》（（2021）苏05民初641号），经江苏省苏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1、大恒科技确认泰丰公司在2020年6月30日之后已停止使用涉案商标（商标注册号：第1915847

号、第10191920号）；

2、泰丰公司向大恒科技支付款项450万元（已支付）；

3、案件受理费125565元，减半收取为62782.5元，由大恒科技负担；

4、本案纠纷就此解决，双方再无纠葛。

（三）经法院调解并公司及中国大恒与被告签订《和解协议》，公司及中国大恒就诉讼一、诉讼三、

诉讼四向相关法院提出撤诉申请，并已收到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诉讼一、诉讼四准许撤回起诉

的《民事裁定书》（（2021）苏05民初649号、640号）。

三、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泰丰公司已向公司支付款项450万元，公司将按照诉讼标的比例与中国大恒分配该

笔款项，预计将对本期净利润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具体影响金额以审计结果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597� � � � � �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2021-043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被申请清算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21年4月25日，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制药” 或“公司” ）收到内蒙古自治

区乌海市海南区人民法院邮寄送达的（2021）内0303法清（预）字第001号传票，申请人北京华德停车

场管理有限公司向乌海市海南区人民法院申请对东北制药控股子公司东药乌海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乌海化工” ）进行强制清算。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

司被申请清算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35）。

2021年5月27日， 东北制药收到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人民法院邮寄送达的民事裁定书

（2021）内0303法清（预）字第001号，裁定受理北京华德停车场管理有限公司对东药乌海化工有限公

司的强制清算申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北京华德停车场管理有限公司对东药乌海化工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

效。

二、前期诉讼情况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

额

诉讼（仲裁）

判决情况

披露日

期

披露索引

北京华德停车场管理有

限公司诉东北制药、乌海

市海南区双清农牧业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

纷案

约 为 6,

000万元

1. 解除北京华德停车场管理有限公司与东北制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市海南区双清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三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及《合作协议书（补

充）》。 2.驳回北京华德停车场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

讼请求。

2016年3

月3日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诉讼公告》

（公 告 编 号 ：

2016-003）

2017年4

月8日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诉讼进展公

告 》（公 告 编 号 ：

2017-031）

东北制药反诉乌海市海

南区双清农牧业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北京华德停

车场管理有限公司合同

纠纷案

4,458万

元

鉴于已无法达成诉讼原始目的，公司诉北京华德停车场

管理有限公司、乌海市海南区双清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

案提起撤诉。

2016年4

月27日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诉讼公告》

（公 告 编 号 ：

2016-016）

2017 年

11 月 15

日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诉讼进展公

告》

（公 告 编 号 ：

2017-090）

北京华德停车场管理有

限公司诉东北制药、乌海

市海南区双清农牧业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

纷案

由于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该案的判决，向二审法院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2018年3

月21日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诉讼进展公

告》

（公 告 编 号 ：

2018-006）

北京华德停车场管理有

限公司诉东北制药、乌海

市海南区双清农牧业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

纷案

公司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最

高人民法院裁定： 认为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法律规

定，裁定驳回公司的再审申请。

2018年8

月25日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诉讼进展公

告》

（公 告 编 号 ：

2018-065）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四、备查文件

1.《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9日

2020年年度信息公告

投资账户一

1.�投资账户名称：工银安盛卓越投资账户

2.�设立时间：2002 年 3 月 22 日

3.�账户特征：积极进取型

4.�资产配置目标：65％权益类资产，25％固定收益类资产，10％

流动性资产

5.�资产配置原则：本账户资金将积极参与基金市场运作，力求获

得高于基金市场平均收益的增值率，从而使投资者在承受一

定风险的情况下，有可能获得较高的资本利得。

6.�投资工具及投资比例：

1)本账户主要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银行存款、债券，以及原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原中国保监会 "）允许

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

2)本账户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比例不低于本账户资产总值

的 30%，最高可达 100%；

3)本账户投资将遵守原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限制。

7.�投资策略：本账户秉承以研究为本的投资理念和积极投资、成

长投资、长期投资的投资策略。 通过积极参与基金市场的运

作，力争获取超过比较基准的收益率。

8.�投资风险：本账户的投资回报可能受到政治经济风险、市场风

险、利率风险、通货膨胀等多项风险因素的影响，但基金市场

风险是影响本账户投资回报的主要风险。

投资账户二

1.�投资账户名称：工银安盛稳健投资账户

2.�设立时间：2002 年 3 月 22 日

3.�账户特征：稳健平衡型

4.�资产配置目标：30％权益类资产，50％固定收益类资产，20％

流动性资产

5.�资产配置原则：本账户奉行稳健、长期的投资原则，在控制投

资风险并保持账户投资组合良好流动性的前提下，力求获得

账户资产长期稳定的增长。

6.�投资工具及投资比例：

1)本账户主要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银行存款、债券，以及原

中国保监会允许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

2)本账户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比例不高于本账户资产总值

的 60%；

3)本账户投资于国债及国有商业银行存款的比例不低于本账

户资产总值的 20%；

4)本账户投资将遵守原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限制。

7.�投资策略：本账户秉承以研究为本的投资理念和稳健投资、长

期投资的投资策略。 账户管理人通过积极投资，力争获取超

过比较基准的收益率。

8.�投资风险：本账户的投资回报可能受到政治经济风险、市场风

险、利率风险、通货膨胀等多项风险因素的影响，但市场风险

和利率风险是影响本账户投资回报的主要风险。

投资账户三

1.�投资账户名称：工银安盛安心投资账户

2.�设立时间：2002 年 3 月 22 日

3.�账户特征：低风险、中收益，高流动性

4.�资产配置目标：30％固定收益类资产，70％流动性资产

5.�资产配置原则：本账户综合运用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投资工

具，在保证资产安全的前提下，力求获得高于同期银行存款

的稳定回报。

6.�投资工具及投资比例：

1)本账户主要投资于银行存款、债券和回购，以及原中国保监

会允许投资的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其他投资工具；

2)本账户投资将遵守原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限制。

7.�投资策略：本账户在保证本金安全和高度流动性的基础上，通

过对宏观经济走向、货币政策、利率走势的判断，合理安排各

类资产的比例和期限，以实现利息收入和资金使用效率的最

大化。

8.�投资风险：本账户的投资回报可能受到政治经济风险、利率风

险、通货膨胀等多项风险因素的影响，但利率风险和通货膨

胀风险是影响本账户投资回报的主要风险。

投资账户四

1.�投资账户名称：工银安盛进取投资账户

2.�设立时间：2011 年 11 月 16 日

3.�账户特征：激进型

4.�投资策略：本账户在承担较高投资风险的基础上，主要投资于

证券投资基金，追求较高的投资回报，获取高水平的长期资本

增值。

5.�资产配置比例：90％权益类资产，10％流动性资产

6.�投资工具及投资比例：

1)本账户主要投资于权益类资产和流动性资产，其中，权益类

资产包括股票基金和混合基金，流动性资产包括活期存款、回

购、期限在 1 年以下（包括 1 年）的短期国债、短期金融债、

短期央行票据和货币市场基金等；

2)本账户投资于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本投资账户资产总

值的 80%，最高可达 100%；

3)本账户投资将遵守原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限制。

7.�投资策略：本账户秉承以研究为本的投资理念和积极的投资

策略。 通过积极投资参与基金市场的运作， 力争获取高于比

较基准的收益率。

8.�投资风险：本账户的投资回报可能受到政治经济风险、市场风

险、利率风险、通货膨胀等多项风险因素的影响，但基金市场

风险是影响本账户投资回报的主要风险。

2020年年度投资收益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 12月31日止期间

经营收入

证券投资损益

利息收入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买入返售证券收入

经营支出

独立账户管理费

独立账户托管费

交易费用

其他支出

已实现净损益

工银安盛卓越

投资账户

110,669,757

4,919,481

356,620,677

587,099

472,797,014

20,863,423

349,366

372,846

60,622

21,646,257

451,150,757

工银安盛稳健

投资账户

38,242,511

8,886,737

61,179,339

455,491

108,764,078

9,249,930

154,462

236,908

48,622

9,689,922

99,074,156

工银安盛安心

投资账户

-�

111,157

-�

1,083,271

1,194,428

262,698

13,225

-�

21,875

297,798

896,630

工银安盛进取

投资账户

31,902,200

312,765

74,457,161

72,669

106,744,795

4,829,168

60,749

133,639

6,753

5,030,309

101,714,486

(二)�投资连结保险账户资产估值原则

1.�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投资和债券投资。 证券投

资基金包括在沪、 深两市公开挂牌交易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

金和在各个基金管理公司及代理机构交易的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债券指本独立账户持有并准备随时变现的债券投资，包

括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投资。

投资账户的下列资产应于合同约定的计价日， 按如下原则进

行估值：

1)�除开放式基金以外的任何上市流通的有价证券，以其在活

跃市场中的报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市价

估值；

2)�投资账户持有的开放式基金，以其公告的基金单位净值估

值;

3)�投资账户持有的处于募集期内的证券投资基金，按其成本

与利息估值;

4)于银行间市场交易的债券根据市场参与者以询价方式与其

选定的交易对手逐笔达成交易的价格为基础估值。

5)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

允价值， 本公司应根据具体情况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

估值；

6)�如有新增事项，按国家最新规定估值。

2.�交易类金融资产按取得时的公允价值计价；卖出时成本按移

动加权平均法计算。

3.买入返售证券为在证券交易所或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上以合

同或协议的方式，按一定的价格买入证券，于到期日再按合同

或协议规定的价格卖出该批证券， 以获取买入价与卖出价差

价收入的业务。 按买入某种证券成交时实际支付的款项作为

投资成本。 买入返售证券收入在证券持有期内采用直线法逐

日计提。

(三)�投资连结保险账户投资回报率的计算公式

投资回报率 =(期末卖出价 -期初卖出价)/期初卖出价 X100%

(四)�本报告期末，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的债券资产组合如下：

工银安盛卓越投资账户

企业债券

金融债券

同业存单

债券资产合计

账面价值

10,081,390

141,513,119

19,454,300

171,048,809

占比

5.90%

82.73%

11.37%

100%

(六)�于本报告期,�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的管理费如下：

工银安盛卓越投资账户 20,863,423

工银安盛稳健投资账户 9,249,930

工银安盛安心投资账户 262,698

工银安盛进取投资账户 4,829,168

(七)�投资账户投资政策变动

于本报告期，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中没有任何投资政策

的变动。

特此公告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1年 5月 29日

一、 投资账户简介

2020年 12月 31日资产负债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货币资金

定期存款

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中： 基金投资

债券投资

应收利息

应收红利

应收申购款

其他应收款

买入返售证券

资产合计

负债

应付赎回款

应付独立账户管理费

应付独立账户托管费

应交税金

其他应付款

负债合计

净资产

独立账户持有人权益

独立账户持有人投入资金

累计已实现损益

独立账户持有人权益合计

工银安盛卓越

投资账户

3,690,105

-�

1,534,467,883

1,363,419,074

171,048,809

4,077,429

153,041

3,018,483

-�

99,000,000

1,644,406,941

3,874,385

-�

97,836

99,060

638

4,071,919

1,640,335,022

542,145,494

1,098,189,528

1,640,335,022

工银安盛稳健

投资账户

4,743,949

-�

663,883,514

381,999,495

281,884,019

5,704,077

7,319

2,471,593

-�

15,000,000

691,810,452

1,160,138

-�

41,754

80,090

185

1,282,167

690,528,285

427,869,973

262,658,312

690,528,285

工银安盛安心

投资账户

3,600,673

-�

-�

-�

-�

81,551

-�

382,061

-�

49,000,000

53,064,285

954,046

-�

3,324

-�

99

957,469

52,106,816

41,108,787

10,998,029

52,106,816

工银安盛进取

投资账户

6,127,344

-�

273,411,146

273,411,146

-�

19,291

-�

1,408,046

5,136

25,000,000

305,970,963

593,776

-�

17,577

191,461

166

802,980

305,167,983

138,266,698

166,901,285

305,167,983

二、 投资账户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三、 投资账户披露信息

(本信息公告是依据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编制并发布)

(本信息公告是依据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变额年金保险管理暂行办法》及《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编制并发布)

1.�投资账户名称：工银安盛和谐投资账户

2.�设立时间：2011 年 6 月 21 日

3.�账户特征：平衡型

4.�资产配置：25％权益类资产，65％固定收益类资产，10％流动

性资产

5.�投资策略：本账户奉行稳健、长期的投资原则，通过降低投资

账户波动、控制投资账户风险，力求获得中长期稳定的投资收

益。

6.�投资工具及投资比例：

1)本账户可投资于权益类资产、固定收益类资产和流动性资产；

2)本账户投资于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不高于本账户资产总值的 60%；

3)本账户投资将遵守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其他

限制。

7.�投资风险：本账户的投资回报可能受到经济风险、市场风险、

利率风险、通货膨胀等多项风险因素的影响，但市场风险和利

率风险是影响本账户投资回报的主要风险。

8.�投资账户关闭与清算：本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3 日发布《关

于关闭并清算变额年金和谐账户的公告》， 变额年金和谐投

资账户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起结束运营，进入清算阶段。

2020年年度信息公告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变额年金保险投资账户

一、 投资账户简介

三、 投资账户披露信息

(二)�变额年金保险账户资产估值原则

1.�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投资和债券投资。 证券投

资基金包括在沪、 深两市公开挂牌交易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

金和在各个基金管理公司及代理机构交易的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债券指本独立账户持有并准备随时变现的债券投资，包

括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投资。

投资账户的下列资产应于合同约定的计价日， 按如下原则进

行估值：

1)�除开放式基金以外的任何上市流通的有价证券，以其在活

跃市场中的报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市价

估值；2)�投资账户持有的开放式基金，以其公告的基金单位

净值估值;3)�投资账户持有的处于募集期内的证券投资基金，

2011/06/21-2011/12/31

2012/01/01-2012/12/31

2013/01/01-2013/12/31

2014/01/01-2014/12/31

2015/01/01-2015/12/31

2016/01/01-2016/12/31

2017/01/01-2017/12/31

2018/01/01-2018/12/31

2019/01/01-2019/12/31

2020/01/01-2020/09/02

-4.05%

3.02%

-2.8%

20.71%

10.16%

-3.62%

5.13%

-4.56%

9.07%

-4.60%*

(一)�变额年金保险工银安盛和谐账户投资回报率如下：

按其成本与利息估值;4)于银行间市场交易的债券根据市场参

与者以询价方式与其选定的交易对手逐笔达成交易的价格为

基础估值。 5)�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值不能客

观反映其公允价值， 本公司应根据具体情况按最能反映公允

价值的价格估值；6)�如有新增事项，按国家最新规定估值。

2.�交易类金融资产按取得时的公允价值计价；卖出时成本按移

动加权平均法计算

3.�买入返售证券为在证券交易所或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上以合

同或协议的方式，按一定的价格买入证券，于到期日再按合同

或协议规定的价格卖出该批证券， 以获取买入价与卖出价差

价收入的业务。 按买入某种证券成交时实际支付的款项作为

投资成本。 买入返售证券收入在证券持有期内采用直线法逐

日计提。

(三)�变额年金保险工银安盛和谐账户投资回报率的计算公式

投资回报率 =(期末卖出价 -期初卖出价)/期初卖出价 X100%

(四)�本报告期末，变额年金保险工银安盛和谐账户无债券资产。

(五)�本报告期末，变额年金保险工银安盛和谐账户无基金资产。

(六)�于本报告期， 变额年金保险工银安盛和谐账户的管理费为

4,352元。

(七)�投资账户投资政策变动

于本报告期， 变额年金保险工银安盛和谐账户中没有任何投

资政策的变动。

于本报告期，变额年金保险收取的保证利益费用为 5,597元。

特此公告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21年 5月 29日

(一)��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投资回报率如下：

工银安盛卓越

投资账户

-34.37%

43.33%

2.05%

-17.46%

5.5%

6.01%

15.74%

30.51%

-8.93%

11.83%

-16.41%

28.55%

37.69%

工银安盛稳健

投资账户

-17.17%

17.99%

3.02%

-8.85%

3.46%

2.04%

10.77%

15.45%

-3.13%

5.63%

-5.41%

12.53%

17.16%

工银安盛安心

投资账户

1.42%

0.59%

0.97%

2.31%

2.73%

2.49%

3.23%

1.84%

1.75%

2.98%

2.78%

2.15%

1.73%

工银安盛进取

投资账户

-0.29%*

-0.24%

4.31%

19.2%

40.55%

-13.99%

13.99%

-22.89%

40.91%

51.15%

*注：自账户设立日起

投资回报率

2020年年度投资收益表

经营收入

证券投资损益

利息收入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买入返售证券收入

118,232

502

-99,941

-

18,793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期间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经营支出

独立账户管理费

独立账户托管费

交易费用

其他支出

已实现净损益

4,352

129

18

21,745

26,244

-7,451

工银安盛和谐

投资账户

二、 投资账户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2020年 12月 31日资产负债表

资产

货币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中：基金投资

债券投资

应收利息

应收红利

应收申购款

其他应收款

资产合计

-

-

-

-

-

-

-

-

-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工银安盛和谐投资账户

负债

应付赎回款

应付资产管理费

应付资产托管费

应交税金

其他应付款

负债合计

净资产

-

-

-

-

-

-

-

账户持有人权益

账户持有人投入资金

累计已实现损益

账户持有人权益合计

-22,203,570

22,203,570

-

工银安盛进取投资账户

股票型基金

混合型基金

货币型基金

基金资产合计

账面价值

47,630,808

225,780,338

-

273,411,146

占比

17.42%

82.58%

-

100.00%

(五)�本报告期末，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的基金资产组合如下：

工银安盛卓越投资账户

债券型基金

股票型基金

混合型基金

货币型基金

基金资产合计

工银安盛稳健投资账户

债券型基金

股票型基金

混合型基金

货币型基金

基金资产合计

账面价值

110,550,265

168,305,316

1,016,484,443

68,079,050

1,363,419,074

账面价值

35,963,565

26,679,214

231,247,927

88,108,789

381,999,495

占比

8.11%

12.34%

74.56%

4.99%

100%

占比

9.41%

6.98%

60.54%

23.07%

100%

工银安盛稳健投资账户

政府债券

企业债券

金融债券

同业存单

债券资产合计

账面价值

129,986,020

20,131,890

102,584,659

29,181,450

281,884,019

占比

46.12%

7.14%

36.39%

10.35%

100%

本公司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投资的所有债券均为 AAA级。

2008/01/01-2008/12/31

2009/01/01-2009/12/31

2010/01/01-2010/12/31

2011/01/01-2011/12/31

2012/01/01-2012/12/31

2013/01/01-2013/12/31

2014/01/01-2014/12/31

2015/01/01-2015/12/31

2016/01/01-2016/12/31

2017/01/01-2017/12/31

2018/01/01-2018/12/31

2019/01/01-2019/12/31

2020/01/01-2020/12/31

*注：至账户终止公告单位价格日止

四、 其他信息


